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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一个新的虚拟货币

一、《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

2022年10月31日，香港财政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正式发布《有关香港虚
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就在香港发展蓬勃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圈，阐明政
府的政策立场和方针。宣言称，在加紧筹备新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的
同时，也乐意联系全球虚拟资产业界，邀请有关交易所在香港开拓商机。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将会就新发牌制度下零售投资者可买卖虚拟资产的适当
程度展开公众咨询。对于可否在香港引入虚拟资产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政府抱持欢迎态度。政府对于日后检讨代币化资产的产权和智能合约的合法性
，抱持开放态度，以便利其在香港的发展。

二、《有关香港加强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规管的立法建议公众咨询》

2021年5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有关香港加强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
金筹集规管的立法建议公众咨询》发布咨询总结（以下简称“咨询总结”）。
咨询总结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香港拟建立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 ，规
定任何人士如有意在香港从事虚拟资产交易业务，须向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证监会）申请牌照，并符合适当人选准则，而持牌人须遵守香港《打击
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所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和其
他旨在保障投资者的规管要求。该咨询总结表明香港将虚拟资产服务纳入牌照
监管的要求，预示着虚拟资产服务的有法可依在香港地区能够得到实现。

三、 香港政府计划递交法律修订草案

2021年5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2022年底前，就设立虚拟货币交易所的
强制发牌制度，向香港立法会递交法律修订草案。根据新规，未来只有持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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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才可在香港合法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

四、自愿发牌制度

2019年11月，香港证监会就直接发表立场书将持牌的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纳入
监管沙盒（“自愿发牌制度”），并列明与持牌证券经纪商、自动化交易场所
的标准相若的监管标准。

五、《有关虚拟资产期货合约的警告》、《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

2019年11月6日，香港证监会正式公布了《有关虚拟资产期货合约的警告》和
《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其中，香港证监会在《立场书：监管虚
拟资产交易平台》详细介绍了相关交易平台获得牌照的具体要求。详细阐述了
对①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框架和②发牌条件等方面内容。同时提出了③“
自愿发牌制度”，宣布将持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纳入其监管沙盒，并④列明
与持牌证券经济商和自动化交易场所的标准相若的监管标准。

六、《有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公司、基金分销商及交易平台营运
者的监管框架的声明》

2018年11月1日，香港证监会发布了《有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公司
、基金分销商及交易平台营运者的监管框架的声明》，并配之以两则通函（《
致中介人的通函有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公司、基金分销商及交易平
台营运者的监管框架的声明》和《致中介人的通函分销虚拟资产基金》）（以
下统称“2018年声明”）。如果说前几次通函香港方面的态度还比较趋于保守
的话，那么在2018年11月1日的声明及通函就更加大胆化，明确虚拟资产在香
港接受监管。

七、香港证监会公布虚拟资产新规

2018年11月1日，香港证监会公布虚拟资产新规，主要针对投资虚拟货币或资
产的基金和销售平台，内容包括要求超过10%资产规模（AUM)属虚拟资产的
基金，只可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任何投资虚拟资产的基金和经纪都须向证监注
册等。

八、 《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

2018年2月6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发布《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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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虚拟银行在香港的设立。在该指引中，虚拟银行的定义是主要通过互
联网或其他形式的电子渠道而非实体分行提供零售银行服务的银行。金管局在
该指引修订本中指出，银行、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均可申请在香港持有和经营
虚拟银行，由于虚拟银行主要从事零售业务，所以应以本地注册银行形式经营
，虚拟银行须遵守适用于传统银行的同一套监管原则及主要规定，只是部分规
定须根据虚拟银行的商业模式作出适当调整。

九、《致持牌法团及注册机构的通函
有关比特币期货合约及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投资产品》

2017年12月11日，香港证监会发布了《致持牌法团及注册机构的通函 有关比
特币期货合约及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投资产品》（以下简称“通函”），通函载
明，美国部分的期货及商品交易所已经或即将推出比特币期货合约，而香港投
资者亦可透过中介人买卖这些合约。然而，为香港投资者就这些合约提供交易
服务及相关服务（包括传达或传递交易指令）构成受规管活动，且无论有关业
务是否位处香港，均须向证监会申领牌照。

十、《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

2017年9月5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或“证监会“）发布了《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其中谈到，部分ICO的
条款和特点会导致其发售的数码代币可能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所界定的“
证券”，并受到香港证券法例的规管，且就该类数码代币提供交易服务或提供
意见，或者管理或推广投资数码代币的基金，均可能构成“受规管活动“。而
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人士或机构，不论是否位处香港，只要其业务活动是以
香港公众为对象，便须获证监会发牌或向证监会注册。在该声明发布后，香港
证监会随即针对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及一些ICO发行人采取了监管行动，先后
致函七家位于香港或与香港有连系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警告它们不应在未领有
牌照的情况下买卖属于“证券”的加密货币。

结语：

经过一系列香港立法文件及通函的梳理，香港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属于保
守型转为开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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